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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096124 號 

被處分人：富洋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16741402  

址    設：臺北市大安區安和路 1 段 27 號 13樓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君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被處分人因違法結合案件，經本會 93年 3 月 26 日公處字第

093034 號處分書處分後，續於 93年 12 月 31 日代紅樹林有

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簽約之行為及自 94 年 4 月後同時擔任

紅樹林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過半數之董、監事職務，持續

直接或間接控制紅樹林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之業務經營

及人事任免，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

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於 3個月內免除相關

人員同時擔任被處分人及紅樹林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職

務至達無實質控制狀態。 

三、處新臺幣 400 萬元罰鍰。 

事   實 

一、 案緣民眾來函檢舉表示，台北縣淡水區現有北海岸有線電視

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）及紅樹林有線電

視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）2家業者，渠

電洽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要求裝機時，該公司告知渠申裝區

域是屬於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業務範圍，該公司無法越區服

務。嗣後渠致電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申請裝機，但前來裝機

人員竟提供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派工單，且該 2家業者有

共用文宣、派工單及收費方式如出一轍等情形，爰請本會查

 1



 2

處。 

二、 調查經過： 

（一）95 年 4月 28日派員前往渠等營運處所進行瞭解，訪查情

形及相關陳述意見彙整如次： 
１、 至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現場調查結果： 

(1) 本會人員前往該公司登記之營業處所時（台北縣○○

鎮○○○路○-○號○ 樓），發現該公司已搬遷，爰依

門口標示新址（台北縣○○鎮○○○路○段○巷○號

○樓）前往訪查，經現場確認分機號碼表使用人後發

現，有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之總經理室、營管部、客

服部、工程部及節目部等 17 位人員於該營業處所上

班，並有部分電腦主機及話機等設備貼上「北海岸有

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」之黃色標籤。 

(2) 本會於該公司營業處所取得該公司與北海岸有線電視

公司之營運概況報告表、營收比較圖表、預估損益表、

代繳方式回收比率分析表、繳費週期分析表、有效客

戶目標分析表、滲透率分析表、裝機分析表及維修比

較圖表等資料。 

(3) 至於該公司之會計帳務系統及頻道購片事宜皆由被處

分人（原名富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，94年 4 月 13 日更

名為富洋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）處理。 

(4) 該公司頭端位於台北縣○○鎮○○○路○段○巷○號

○ 樓，每日均會做例行性檢查。 

２、 至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現場調查結果： 

該公司登記之營業處所（台北縣○○鄉○○路○○ 號○

樓）僅有 2 位客服人員辦公，負責客戶前來繳款事宜，

其餘員工均於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新址上班。北海岸有

線電視公司頭端位於台北縣○○鎮○○路○○ 號○ 樓，

該位址目前並無派駐人員辦公，僅每日派工程人員前往

作例行性檢查。 

  ３、據上事證，台北縣淡水區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與紅樹林

有線電視公司，似有共同經營、互不為競爭情形。 

 （二）查被處分人為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百分之百持股股東，

業向本會申報結合，經本會決議不予禁止其結合。另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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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處分人 92年 2 月 17 日迄同年 6 月 1 日止擔任紅樹林

有線電視公司全部董、監事職務，直接或間接控制其業

務經營或人事任免，應申報結合而未申報，違反公平交

易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，經本會 93年 3 月 25 日第 646

次委員會議決議處分（93 年 3 月 26 日公處字第 093034

號處分書），命其改正並處新臺幣 50 萬元罰鍰在案。本

案據相關事證顯示，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與紅樹林有線

電視公司似仍同屬富洋集團掌控之系統經營者，及現場

訪查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營業處所時，該公司人員表

示，會計帳務系統及頻道購片事宜皆由被處分人處理，

爰有必要釐清被處分人與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關係。

經函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，摘陳如次： 

１、 原名富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，於 94年 4 月 13 日更名為富

洋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94年度營業額為新台幣 14 億

2,306 萬元。 

２、 被處分人於 92 年 4 月 17 日與大佧有限公司簽署信託契

約書，將被處分人對於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 70.47%之持

股信託給大佧有限公司，另被處分人亦持有北海岸有線電

視公司 100﹪股份。被處分人自承與北海岸有線電視公司

及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間具有實質上之控制從屬關係，對

渠等業務經營及人事任免均有實質控制力。 

３、 基於被處分人對於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具實質控制關

係，故有關經由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董事會同意而任免之

主辦會計，具有實質影響力。另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重

大會計事項如投資、聯貸，以及頻道授權契約之交易條件

等，被處分人亦均有決定權。 

４、 針對被處分人共掌控觀天下、聯禾、鳳信、永佳樂、新和、

紅樹林、北海岸等 7家有線電視系統業者，致使台北縣新

莊區（永佳樂與新和）與台北縣淡水區（北海岸與紅樹林）

形成實質上獨占乙節，被處分人表示希望終止與大佧有限

公司之信託關係，並針對實質上控制新和有線電視股份有

限公司、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人事任免及業務經營情

形，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。 

５、 被處分人復表示，因台北縣淡水區內尚有北海岸有線電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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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存在，其他多系統經營業者（MSO）購買紅樹林有線

電視公司股份之意願可能不高。 

６、 被處分人 91年後對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控制情形如下： 

(1) 92年 4 月 17 日之前：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董、監事除

董事甲○○君為舊有線電視系統時期之負責人，其餘

董、監事均由被處分人指派，此一期間，被處分人實

質掌控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。 

(2) 92年 4 月 17 日至 94年 4 月間：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

之股權結構為被處分人 29.53﹪及大佧有限公司因信

託關係管理 70.47﹪股份，基於前述股權變動，紅樹林

有線電視公司於 92年 8 月 28 日完成董、監事改選，

原由被處分人派任董、監事均已解任，全數改由大佧

有限公司派員（董事長甲○○君、董事乙○○君、董

事丙○○君、監察人丁○○君、監察人戊○○君）擔

任。 

(3) 94年 4 月後：此一時期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股權雖

未異動，惟因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再次改選董、監事

時，其董事長己○○君、董事庚○○君及監事辛○○

君雖均為大佧有限公司之法人代表，然渠等亦分別擔

任被處分人之副董事長、執行長及財務長。5席董、監

事職務，其中 3 席係由被處分人派員兼任，被處分人

可實質掌控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經營權。 

（三）另查被處分人於 93 年 12月 31日代紅樹林有線電視公

司向相關頻道節目供應者（代理商）簽訂 94 年上半年

（1月 1日至 6月 30日）「基本頻道授權播送契約書」、

「有線電視公開播送授權契約書」，是被處分人於 94 年

4 月派員兼任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過半數董、監事職務

前即已取得實質控制。 

理   由 

一、 按公平交易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結合，謂事業

有左列情形之一者而言：一、與他事業合併者。二、持有或

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，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資

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。三、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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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之營業或財產者。四、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

業委託經營者。五、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

事任免者。」同法第 11 條第 1項復規定：「事業結合時，有

左列情形之一者，應先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報：一、事業

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率達三分之一者。二、參與結合之一

事業，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。三、參與結合之事業，

其上一會計年度之銷售金額，超過中央主管機關所公告之金

額者。」其係為防範事業之結合造成限制市場競爭之結果，

而採行之事前管制措施，對於參與結合事業、持有或取得股

份或出資額之事業或控制事業，課以「事前申報」之義務。

另同法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項、第

3項規定而為結合，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而

為結合，或未履行前條第 2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者，中

央主管機關得禁止其結合、限期命其分設事業、處分全部或

部分股份、轉讓部分營業、免除擔任職務或為其他必要之處

分。」第 2 項復規定：「事業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所為

之處分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命解散、停止營函業或勒令歇

業。」及第 40 條第 1項規定：「事業違反第 11 條第 1項、

第 3項規定而為結合，或申報後經中央主管機關禁止其結合

而為結合，或未履行第 12 條第 2 項對於結合所附加之負擔

者，除依第 13 條規定處分外，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,000

萬元以下罰鍰。」對違反前揭事前申報義務之法律效果定有

明文，合先敘明。 
二、 市場界定及市場占有率： 

（一）相關市場界定：本案產品市場為「以設置纜線方式傳播影

像、聲音供公眾直接視、聽」之「有線廣播電視服務」；地

理市場為行政院新聞局所劃分之經營地區「台北縣淡水區」

服務範圍涵括淡水、三芝、石門、金山及萬里等 5鄉鎮。 

（二）市場參與者：「台北縣淡水區」之市場參與者為北海岸有

線電視公司與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。 

（三）市場占有率：依照前述之市場界定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

有線電視系統訂戶數統計表，截至 95年 12 月底北海岸有

線電視公司收視戶數為 19,273，市場占有率為 42.55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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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收視戶數為 26,020，市場占有率為

57.45﹪。 

三、 據本會訪查所得證據顯示，台北縣淡水區之北海岸有線電

視公司與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確實有共同經營、互不為競

爭情事。被處分人亦到會自承，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包括

財務及洽談頻道授權等重要營運事項，均委由被處分人處

理。另查被處分人 93年 12 月 31 日代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

向相關頻道節目供應者（代理商）簽訂 94年上半年（1 月

1日至 6月 30 日）「基本頻道授權播送契約書」、「有線電視

公開播送授權契約書」，且 94 年 4 月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

過半數席次之董、監事係由被處分人派員兼任，是被處分

人形式上將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 70.47%股份信託予大佧有

限公司，實質上仍保有對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控制關

係，可直接或間接控制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業務經營或

人事任免，被處分人並未依本會 93 年 3 月 26 日公處字第

093034 號處分書改正其違法結合行為。 

四、 被處分人經本會 93年 3月 26日公處字第 093034 號處分書

處分後，仍直接或間接控制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之業務經

營或人事任免，而未依前揭處分書內容改正其行為或採取

必要更正措施，且紅樹林有線電視公司在台北縣淡水區之

市場占有率達 57.45%，已逾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第 2

款規定：「參與結合之一事業，其市場占有率達四分之一者」

之結合申報門檻，應由控制事業即被處分人向本會提出結

合申報，然如前所述被處分人未依法申報結合之行為為前

違法行為之延續性行為，是被處分人業已違反公平交易法

第 11 條第 1項規定。 

五、 綜上論述，被處分人既未依本會 93 年 3 月 26 日公處字第

093034 號處分書內容改正其行為或採取必要更正措施，亦

未向本會提出結合申報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11 條第 1項規

定。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當

利益；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危害交

易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規模、

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

正或警示；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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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，爰依公

平交易法第 13 條第 1 項及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處分如

主文。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96    年   7    月    25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
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 


